


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与现有国家标准、 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紧

密衔接，避免与现有标准产生交叉和矛盾。

三、 广泛征求意见。 标准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征求意见，征求

意见单位需5个以上。 标准编写单位应对征求意见进行分析和处

理并按要求填写标准意见汇总表 (见附件2)。

四、 严格工作程序。 征求意见完成后，应将标准送审稿、编

制说明、 标准意见汇总表和有关附件等纸质材料报青海省农学会

秘书处，所有材料的电子版发至农学会邮箱。 由青海省农学会秘

书处组织评审。 标准制定周期从自立项批复起一般不超过12个

月。

五、 联系方

标准制定过程中有关问题，请及时与青海省农学会秘书处联

系。

式

省农学会联系人： 江岳坤 周琪

联系电话： 0971-5311197 13375563274 13919894606

青海省农学会邮箱： qinghainxh@163.com

省标准化协会联系人 ： 李明勇

联系电话： 0971-4110866 19197323932

青海省标准化协会邮箱： ghsa@fox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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